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1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國    男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7

19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國犯非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共貳拾參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

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

共拾壹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取得他人財

物」更正為「得利」、第10行「而詐取較高價之商品」更正

為「因而免除支付如附表1商品價差之義務，而詐得財產上

不法利益」、第10行末至第11行首「竊取商品」補充為「竊

取如附表2所示商品」；證據部分並補充「被告吳國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本院調解筆錄1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

載。

二、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

利罪，前者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

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

益。查被告以更換較低價標籤之方式使自助結帳區之收費設

備誤認商品售價為更換後之較低價格，進行結帳，是客觀上

被告施用詐術所獲取結果為前述價差之不法利益，而非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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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703號判決意旨可供參

照）。是核被告如起訴書附表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

第2項之非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共23罪），起訴意旨認被

告此部分犯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 第1項之非法由收費設

備取得他人財物罪，容有未洽，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

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法條如上，本院自得依審理之結果，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適用前開法條論處；被告如起訴書附表

2所為，則係犯同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共11罪）。被

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恣意以前述非法手段不勞

而獲，所為損害他人財產法益及社會治安，兼衡其同時期另

有類此犯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竊得財物之價

值及詐得之利益非高、其始終坦承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中

業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履行賠償，犯後態度尚屬良好、於警

詢中自陳高職之教育程度、現從事餐飲服務業、家庭經濟狀

況貧寒等一切情狀，復參考告訴代理人於本院陳述之意見，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

準。另參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手段及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

同、反應之人格特性及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

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

主文所示，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末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

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件附卷可查，其因一時

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且業依調解

內容履行賠償完畢，獲告訴人表示原諒，堪認被告經此偵審

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

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

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四、查被告竊得如起訴書附表2所示商品及其如起訴書附表1所示

詐得價差之不法利益，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因被告已賠

償告訴人，業如前述，本院認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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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立法目的，如於本案仍諭知沒收被告上開犯罪所得，

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

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

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鈺瀅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　法　官  劉安榕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秉弘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1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

人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77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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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告　吳國　　男　46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巷00號13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國明知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大潤發商場（下稱大潤發商

場）自助結帳區所設置之條碼機收費設備僅能感應商品條碼

標籤，並收取條碼標籤上所顯示之價格，無法辨識該商品條

碼標籤是否與商品售價吻合，且自助結帳區僅設置條碼機收

費設備，無人工結帳或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

竊盜、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之犯意，分別於

附表1、2所示之時間，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

1樓「大潤發商場中和店」內，以更換標籤使自助結帳區之

條碼機收費設備對於商品真正價格之辨識陷於錯誤，以較低

之價格計價收費，而詐取較高價之商品，或未感應結帳而竊

取商品（各次詳細之犯罪時間、竊得或詐得之商品、實際感

應條碼標籤之商品均詳如附表1、2所示）。

二、案經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委由劉奇耘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中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吳國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並

有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劉奇耘於警詢之證述及大潤發交易明細

表35份、監視錄影畫面暨擷圖144張在卷可參，足認被告自

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吳國就犯罪事實附表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

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罪嫌；就犯罪

事實附表2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

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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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告有犯罪事實附表1、2所示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

條之1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6 　　日

　　　　　　　　　　　　　　　檢　察　官　林鈺瀅

附表1：

編號 犯罪時間 原商品標籤價格

（新臺幣）

置換商品標籤價格

（新臺幣）

1 112年12月12日

10時32分許

桂格即沖食大燕麥片

罐1100克1罐（價格1

51元）、蘿美心2入

（價格59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

元）、省產小黃瓜

（價格15元）

2 112年12月12日

10時57分許

原 味 夏 威 夷 140 克

（價格325元）、克

寧100％純生乳奶粉

2.2ｋ（價格748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

元）、省產小黃瓜

（價格15元）

3 112年12月13日

10時57分許

三槍牌男發熱圓領衫

混色2件（價格538

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4 112年12月13日

11時17分許

甜 土 司 （ 價 格 120

元）、彩之宴（價格

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5 112年12月15日

10時39分許

Fila無縫彈性圓領長

袖（價格299元）、

彩 之 宴 （ 價 格 199

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6 112年12月15日

10時59分許

BRITA馬利拉濾水壺-

白（價格218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第五頁



7 112年12月18日

10時41分許

MT經典棉圓領長袖衫

黑（價格299元）、

彩之宴（價格19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8 112年12月18日

11時14分許

寶瀅深層醇解洗衣凝

露（價格398元）、

澎澎香浴乳－水嫩清

爽型（價格186）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9 112年12月23日

10時50分許

男吸排彈性口剪接縮

口褲深藍（價格499

元）、彩之宴（價格

19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10 112年12月23日

11時16分許

BRITA MAXTRA Plus

濾 芯 （ 價 格 1799

元）、阿Ｑ桶麵生猛

海鮮風味98g3桶組

（價格8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11 112年12月26日

10時32分許

巨廚食品台塑牛小排

（價格429元）

台灣香蕉（價格 7

元）

12 112年12月26日

10時56分許

VICTORIA 100% 紐西

蘭羊毛被－雙人（價

格14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

13 112年12月26日

11時15分許

台灣雲翠高麗菜1.5K

G（價格75元）、起

酥蜂蜜風味蛋糕1+1

（價格120元）

美國洋蔥（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14 112年12月28日

10時55分許

原味夏威夷果140G

（價格325元）、彩

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15 112年12月28日

11時18分許

紐西蘭空運櫻桃1KG

（價格999元）、水

省產小黃瓜（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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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肥皂食器洗滌液體

（價格168元）

16 112年12月29日

10時59分許

炒麵（價格70元）、

薌園黑五穀養生澱粉

（價格23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17 112年12月29日

10時51分許

義大利BALOCCO經典

水果麵包1KG（價格3

29元）

（價格15元）

18 112年12月29日

11時18分許

PHILIPS超活氧果汁

機（價格1280元）、

炒米粉（價格57元）

美國洋蔥（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19 112年12月31日

10時48分許

有機甜菜根600g（價

格65元）、彩之宴

（價格19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20 112年12月31日

11時25分許

龍勝利運動鞋（價格

699元）、台灣青花

菜2顆（價格38元）

美國洋蔥（價格15

元）、台灣香蕉（價

格7元）

21 112年12月31日

11時46分許

桂格即沖即食大燕麥

1100g/罐（價格151

元）、甘丹拖鞋0607

7綠（價格169元）、

台灣海豚室內拖（價

格199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

元）、美國買鈴薯

（價格10元）、台灣

香蕉（價格7元）

22 113年1月4日11

時22分許

原味夏威夷果140G

（價格325元）、彩

之 宴 （ 價 格 199

元）、紅豆食府蘿蔔

牛 腩 煲 （ 價 格 599

元）

美國洋蔥（價格15

元）、美國買鈴薯

（價格15元）、台灣

香蕉（價格7元）

23 113年1月4日11

時44分許

LOTTO童鞋、（價格6

90元）、三花急暖輕

美國洋蔥（價格15

元）、美國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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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著保暖褲（價格399

元）、三槍牌男發熱

圓領杉混色（價格27

9元）

（價格10元）、台灣

香蕉（價格7元）

編號 犯罪時間 竊得商品及價格

（新臺幣）

1 112年12月12日

10時20分許

客家紅麴燒肉（價格86元）

2 112年12月13日

10時51分許

紅槽三層肉（價格81元）

3 112年12月13日

11時9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4 112年12月18日

10時33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5 112年12月23日

10時41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6 112年12月23日

11時10分許

客家紅麴燒肉（價格86元）

7 112年12月26日

10時19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彩之宴（價格199元）

8 112年12月28日

10時43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9 112年12月29日

10時51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10 112年12月31日

10時39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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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3年1月4日11

時14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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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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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1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國    男  (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719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國犯非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共貳拾參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共拾壹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取得他人財物」更正為「得利」、第10行「而詐取較高價之商品」更正為「因而免除支付如附表1商品價差之義務，而詐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第10行末至第11行首「竊取商品」補充為「竊取如附表2所示商品」；證據部分並補充「被告吳國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本院調解筆錄1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查被告以更換較低價標籤之方式使自助結帳區之收費設備誤認商品售價為更換後之較低價格，進行結帳，是客觀上被告施用詐術所獲取結果為前述價差之不法利益，而非財物本身（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703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是核被告如起訴書附表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第2項之非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共23罪），起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犯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 第1項之非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罪，容有未洽，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法條如上，本院自得依審理之結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適用前開法條論處；被告如起訴書附表2所為，則係犯同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共11罪）。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恣意以前述非法手段不勞而獲，所為損害他人財產法益及社會治安，兼衡其同時期另有類此犯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竊得財物之價值及詐得之利益非高、其始終坦承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業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履行賠償，犯後態度尚屬良好、於警詢中自陳高職之教育程度、現從事餐飲服務業、家庭經濟狀況貧寒等一切情狀，復參考告訴代理人於本院陳述之意見，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手段及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同、反應之人格特性及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件附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且業依調解內容履行賠償完畢，獲告訴人表示原諒，堪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四、查被告竊得如起訴書附表2所示商品及其如起訴書附表1所示詐得價差之不法利益，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因被告已賠償告訴人，業如前述，本院認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於本案仍諭知沒收被告上開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鈺瀅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　法　官  劉安榕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秉弘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1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7719號
　　被　　　告　吳國　　男　46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巷00號13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國明知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大潤發商場（下稱大潤發商場）自助結帳區所設置之條碼機收費設備僅能感應商品條碼標籤，並收取條碼標籤上所顯示之價格，無法辨識該商品條碼標籤是否與商品售價吻合，且自助結帳區僅設置條碼機收費設備，無人工結帳或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1、2所示之時間，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1樓「大潤發商場中和店」內，以更換標籤使自助結帳區之條碼機收費設備對於商品真正價格之辨識陷於錯誤，以較低之價格計價收費，而詐取較高價之商品，或未感應結帳而竊取商品（各次詳細之犯罪時間、竊得或詐得之商品、實際感應條碼標籤之商品均詳如附表1、2所示）。
二、案經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委由劉奇耘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吳國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劉奇耘於警詢之證述及大潤發交易明細表35份、監視錄影畫面暨擷圖144張在卷可參，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吳國就犯罪事實附表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罪嫌；就犯罪事實附表2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有犯罪事實附表1、2所示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6 　　日
　　　　　　　　　　　　　　　檢　察　官　林鈺瀅
附表1：
		編號

		犯罪時間

		原商品標籤價格
（新臺幣）

		置換商品標籤價格（新臺幣）



		1

		112年12月12日10時32分許

		桂格即沖食大燕麥片罐1100克1罐（價格151元）、蘿美心2入（價格59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2

		112年12月12日10時57分許



		原味夏威夷140克（價格325元）、克寧100％純生乳奶粉2.2ｋ（價格748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3

		112年12月13日10時57分許

		三槍牌男發熱圓領衫混色2件（價格53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4

		112年12月13日11時17分許

		甜土司（價格120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5

		112年12月15日10時39分許

		Fila無縫彈性圓領長袖（價格299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6

		112年12月15日10時59分許

		BRITA馬利拉濾水壺-白（價格218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7

		112年12月18日10時41分許

		MT經典棉圓領長袖衫黑（價格299元）、彩之宴（價格19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8

		112年12月18日11時14分許

		寶瀅深層醇解洗衣凝露（價格398元）、澎澎香浴乳－水嫩清爽型（價格186）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9

		112年12月23日10時50分許

		男吸排彈性口剪接縮口褲深藍（價格499元）、彩之宴（價格19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0

		112年12月23日11時16分許

		BRITA MAXTRA Plus
濾芯（價格1799元）、阿Ｑ桶麵生猛海鮮風味98g3桶組（價格8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1

		112年12月26日10時32分許

		巨廚食品台塑牛小排（價格429元）

		台灣香蕉（價格7元）



		12

		112年12月26日10時56分許

		VICTORIA 100%紐西蘭羊毛被－雙人（價格14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13

		112年12月26日11時15分許

		台灣雲翠高麗菜1.5KG（價格75元）、起酥蜂蜜風味蛋糕1+1（價格120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4

		112年12月28日10時55分許

		原味夏威夷果140G（價格32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5

		112年12月28日11時18分許

		紐西蘭空運櫻桃1KG（價格999元）、水晶肥皂食器洗滌液體（價格16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6

		112年12月29日10時59分許

		炒麵（價格70元）、薌園黑五穀養生澱粉（價格23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7

		112年12月29日10時51分許

		義大利BALOCCO經典水果麵包1KG（價格329元）

		（價格15元）



		18

		112年12月29日11時18分許

		PHILIPS超活氧果汁機（價格1280元）、炒米粉（價格57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9

		112年12月31日10時48分許

		有機甜菜根600g（價格6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0

		112年12月31日11時25分許

		龍勝利運動鞋（價格699元）、台灣青花菜2顆（價格38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1

		112年12月31日11時46分許

		桂格即沖即食大燕麥1100g/罐（價格151元）、甘丹拖鞋06077綠（價格169元）、台灣海豚室內拖（價格199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美國買鈴薯（價格10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2

		113年1月4日11時22分許

		原味夏威夷果140G（價格32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紅豆食府蘿蔔牛腩煲（價格59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美國買鈴薯（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3

		113年1月4日11時44分許

		LOTTO童鞋、（價格690元）、三花急暖輕著保暖褲（價格399元）、三槍牌男發熱圓領杉混色（價格27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美國馬鈴薯（價格10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附表2：
		編號

		犯罪時間

		竊得商品及價格
（新臺幣）



		1

		112年12月12日10時20分許

		客家紅麴燒肉（價格86元）



		2

		112年12月13日10時51分許

		紅槽三層肉（價格81元）



		3

		112年12月13日11時9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4

		112年12月18日10時33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5

		112年12月23日10時41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6

		112年12月23日11時10分許

		客家紅麴燒肉（價格86元）



		7

		112年12月26日10時19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8

		112年12月28日10時43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9

		112年12月29日10時51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10

		112年12月31日10時39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11

		113年1月4日11時14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1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國    男  (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7
19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國犯非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共貳拾參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
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
共拾壹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取得他人財
    物」更正為「得利」、第10行「而詐取較高價之商品」更正
    為「因而免除支付如附表1商品價差之義務，而詐得財產上
    不法利益」、第10行末至第11行首「竊取商品」補充為「竊
    取如附表2所示商品」；證據部分並補充「被告吳國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本院調解筆錄1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
二、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
    利罪，前者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
    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
    。查被告以更換較低價標籤之方式使自助結帳區之收費設備
    誤認商品售價為更換後之較低價格，進行結帳，是客觀上被
    告施用詐術所獲取結果為前述價差之不法利益，而非財物本
    身（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703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是核被告如起訴書附表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第2
    項之非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共23罪），起訴意旨認被告此
    部分犯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 第1項之非法由收費設備取
    得他人財物罪，容有未洽，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公
    訴檢察官當庭更正法條如上，本院自得依審理之結果，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並適用前開法條論處；被告如起訴書附表2所
    為，則係犯同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共11罪）。被告所
    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恣意以前述非法手段不勞
    而獲，所為損害他人財產法益及社會治安，兼衡其同時期另
    有類此犯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竊得財物之價
    值及詐得之利益非高、其始終坦承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中
    業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履行賠償，犯後態度尚屬良好、於警
    詢中自陳高職之教育程度、現從事餐飲服務業、家庭經濟狀
    況貧寒等一切情狀，復參考告訴代理人於本院陳述之意見，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另參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手段及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同
    、反應之人格特性及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
    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
    文所示，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末查，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前開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件附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
    ，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且業依調解內容
    履行賠償完畢，獲告訴人表示原諒，堪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
    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
    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四、查被告竊得如起訴書附表2所示商品及其如起訴書附表1所示
    詐得價差之不法利益，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因被告已賠
    償告訴人，業如前述，本院認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
    所得之立法目的，如於本案仍諭知沒收被告上開犯罪所得，
    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
    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
    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鈺瀅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　法　官  劉安榕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秉弘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1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
人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7719號
　　被　　　告　吳國　　男　46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巷00號13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國明知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大潤發商場（下稱大潤發商
    場）自助結帳區所設置之條碼機收費設備僅能感應商品條碼
    標籤，並收取條碼標籤上所顯示之價格，無法辨識該商品條
    碼標籤是否與商品售價吻合，且自助結帳區僅設置條碼機收
    費設備，無人工結帳或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
    竊盜、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之犯意，分別於
    附表1、2所示之時間，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1樓
    「大潤發商場中和店」內，以更換標籤使自助結帳區之條碼
    機收費設備對於商品真正價格之辨識陷於錯誤，以較低之價
    格計價收費，而詐取較高價之商品，或未感應結帳而竊取商
    品（各次詳細之犯罪時間、竊得或詐得之商品、實際感應條
    碼標籤之商品均詳如附表1、2所示）。
二、案經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委由劉奇耘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中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吳國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並
    有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劉奇耘於警詢之證述及大潤發交易明細
    表35份、監視錄影畫面暨擷圖144張在卷可參，足認被告自
    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吳國就犯罪事實附表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
    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罪嫌；就犯罪
    事實附表2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
    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又被告有犯罪事實附表1、2所示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
    條之1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6 　　日
　　　　　　　　　　　　　　　檢　察　官　林鈺瀅
附表1：
編號 犯罪時間 原商品標籤價格 （新臺幣） 置換商品標籤價格（新臺幣） 1 112年12月12日10時32分許 桂格即沖食大燕麥片罐1100克1罐（價格151元）、蘿美心2入（價格59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2 112年12月12日10時57分許  原味夏威夷140克（價格325元）、克寧100％純生乳奶粉2.2ｋ（價格748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3 112年12月13日10時57分許 三槍牌男發熱圓領衫混色2件（價格53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4 112年12月13日11時17分許 甜土司（價格120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5 112年12月15日10時39分許 Fila無縫彈性圓領長袖（價格299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6 112年12月15日10時59分許 BRITA馬利拉濾水壺-白（價格218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7 112年12月18日10時41分許 MT經典棉圓領長袖衫黑（價格299元）、彩之宴（價格19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8 112年12月18日11時14分許 寶瀅深層醇解洗衣凝露（價格398元）、澎澎香浴乳－水嫩清爽型（價格186）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9 112年12月23日10時50分許 男吸排彈性口剪接縮口褲深藍（價格499元）、彩之宴（價格19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0 112年12月23日11時16分許 BRITA MAXTRA Plus 濾芯（價格1799元）、阿Ｑ桶麵生猛海鮮風味98g3桶組（價格8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1 112年12月26日10時32分許 巨廚食品台塑牛小排（價格429元） 台灣香蕉（價格7元） 12 112年12月26日10時56分許 VICTORIA 100%紐西蘭羊毛被－雙人（價格14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13 112年12月26日11時15分許 台灣雲翠高麗菜1.5KG（價格75元）、起酥蜂蜜風味蛋糕1+1（價格120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4 112年12月28日10時55分許 原味夏威夷果140G（價格32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5 112年12月28日11時18分許 紐西蘭空運櫻桃1KG（價格999元）、水晶肥皂食器洗滌液體（價格16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6 112年12月29日10時59分許 炒麵（價格70元）、薌園黑五穀養生澱粉（價格23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7 112年12月29日10時51分許 義大利BALOCCO經典水果麵包1KG（價格329元） （價格15元） 18 112年12月29日11時18分許 PHILIPS超活氧果汁機（價格1280元）、炒米粉（價格57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9 112年12月31日10時48分許 有機甜菜根600g（價格6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0 112年12月31日11時25分許 龍勝利運動鞋（價格699元）、台灣青花菜2顆（價格38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1 112年12月31日11時46分許 桂格即沖即食大燕麥1100g/罐（價格151元）、甘丹拖鞋06077綠（價格169元）、台灣海豚室內拖（價格199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美國買鈴薯（價格10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2 113年1月4日11時22分許 原味夏威夷果140G（價格32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紅豆食府蘿蔔牛腩煲（價格59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美國買鈴薯（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3 113年1月4日11時44分許 LOTTO童鞋、（價格690元）、三花急暖輕著保暖褲（價格399元）、三槍牌男發熱圓領杉混色（價格27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美國馬鈴薯（價格10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附表2：
編號 犯罪時間 竊得商品及價格 （新臺幣） 1 112年12月12日10時20分許 客家紅麴燒肉（價格86元） 2 112年12月13日10時51分許 紅槽三層肉（價格81元） 3 112年12月13日11時9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4 112年12月18日10時33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5 112年12月23日10時41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6 112年12月23日11時10分許 客家紅麴燒肉（價格86元） 7 112年12月26日10時19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8 112年12月28日10時43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9 112年12月29日10時51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10 112年12月31日10時39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11 113年1月4日11時14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1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國    男  (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719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國犯非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共貳拾參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共拾壹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取得他人財物」更正為「得利」、第10行「而詐取較高價之商品」更正為「因而免除支付如附表1商品價差之義務，而詐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第10行末至第11行首「竊取商品」補充為「竊取如附表2所示商品」；證據部分並補充「被告吳國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本院調解筆錄1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查被告以更換較低價標籤之方式使自助結帳區之收費設備誤認商品售價為更換後之較低價格，進行結帳，是客觀上被告施用詐術所獲取結果為前述價差之不法利益，而非財物本身（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703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是核被告如起訴書附表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第2項之非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共23罪），起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犯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 第1項之非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罪，容有未洽，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法條如上，本院自得依審理之結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適用前開法條論處；被告如起訴書附表2所為，則係犯同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共11罪）。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恣意以前述非法手段不勞而獲，所為損害他人財產法益及社會治安，兼衡其同時期另有類此犯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竊得財物之價值及詐得之利益非高、其始終坦承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業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履行賠償，犯後態度尚屬良好、於警詢中自陳高職之教育程度、現從事餐飲服務業、家庭經濟狀況貧寒等一切情狀，復參考告訴代理人於本院陳述之意見，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手段及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同、反應之人格特性及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件附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且業依調解內容履行賠償完畢，獲告訴人表示原諒，堪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四、查被告竊得如起訴書附表2所示商品及其如起訴書附表1所示詐得價差之不法利益，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因被告已賠償告訴人，業如前述，本院認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於本案仍諭知沒收被告上開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鈺瀅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　法　官  劉安榕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秉弘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1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7719號
　　被　　　告　吳國　　男　46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巷00號13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國明知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大潤發商場（下稱大潤發商場）自助結帳區所設置之條碼機收費設備僅能感應商品條碼標籤，並收取條碼標籤上所顯示之價格，無法辨識該商品條碼標籤是否與商品售價吻合，且自助結帳區僅設置條碼機收費設備，無人工結帳或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1、2所示之時間，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1樓「大潤發商場中和店」內，以更換標籤使自助結帳區之條碼機收費設備對於商品真正價格之辨識陷於錯誤，以較低之價格計價收費，而詐取較高價之商品，或未感應結帳而竊取商品（各次詳細之犯罪時間、竊得或詐得之商品、實際感應條碼標籤之商品均詳如附表1、2所示）。
二、案經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委由劉奇耘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吳國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劉奇耘於警詢之證述及大潤發交易明細表35份、監視錄影畫面暨擷圖144張在卷可參，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吳國就犯罪事實附表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罪嫌；就犯罪事實附表2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有犯罪事實附表1、2所示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6 　　日
　　　　　　　　　　　　　　　檢　察　官　林鈺瀅
附表1：
		編號

		犯罪時間

		原商品標籤價格
（新臺幣）

		置換商品標籤價格（新臺幣）



		1

		112年12月12日10時32分許

		桂格即沖食大燕麥片罐1100克1罐（價格151元）、蘿美心2入（價格59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2

		112年12月12日10時57分許



		原味夏威夷140克（價格325元）、克寧100％純生乳奶粉2.2ｋ（價格748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3

		112年12月13日10時57分許

		三槍牌男發熱圓領衫混色2件（價格53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4

		112年12月13日11時17分許

		甜土司（價格120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5

		112年12月15日10時39分許

		Fila無縫彈性圓領長袖（價格299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6

		112年12月15日10時59分許

		BRITA馬利拉濾水壺-白（價格218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7

		112年12月18日10時41分許

		MT經典棉圓領長袖衫黑（價格299元）、彩之宴（價格19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8

		112年12月18日11時14分許

		寶瀅深層醇解洗衣凝露（價格398元）、澎澎香浴乳－水嫩清爽型（價格186）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9

		112年12月23日10時50分許

		男吸排彈性口剪接縮口褲深藍（價格499元）、彩之宴（價格19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0

		112年12月23日11時16分許

		BRITA MAXTRA Plus
濾芯（價格1799元）、阿Ｑ桶麵生猛海鮮風味98g3桶組（價格8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1

		112年12月26日10時32分許

		巨廚食品台塑牛小排（價格429元）

		台灣香蕉（價格7元）



		12

		112年12月26日10時56分許

		VICTORIA 100%紐西蘭羊毛被－雙人（價格14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13

		112年12月26日11時15分許

		台灣雲翠高麗菜1.5KG（價格75元）、起酥蜂蜜風味蛋糕1+1（價格120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4

		112年12月28日10時55分許

		原味夏威夷果140G（價格32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5

		112年12月28日11時18分許

		紐西蘭空運櫻桃1KG（價格999元）、水晶肥皂食器洗滌液體（價格16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6

		112年12月29日10時59分許

		炒麵（價格70元）、薌園黑五穀養生澱粉（價格23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7

		112年12月29日10時51分許

		義大利BALOCCO經典水果麵包1KG（價格329元）

		（價格15元）



		18

		112年12月29日11時18分許

		PHILIPS超活氧果汁機（價格1280元）、炒米粉（價格57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9

		112年12月31日10時48分許

		有機甜菜根600g（價格6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0

		112年12月31日11時25分許

		龍勝利運動鞋（價格699元）、台灣青花菜2顆（價格38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1

		112年12月31日11時46分許

		桂格即沖即食大燕麥1100g/罐（價格151元）、甘丹拖鞋06077綠（價格169元）、台灣海豚室內拖（價格199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美國買鈴薯（價格10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2

		113年1月4日11時22分許

		原味夏威夷果140G（價格32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紅豆食府蘿蔔牛腩煲（價格59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美國買鈴薯（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3

		113年1月4日11時44分許

		LOTTO童鞋、（價格690元）、三花急暖輕著保暖褲（價格399元）、三槍牌男發熱圓領杉混色（價格27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美國馬鈴薯（價格10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附表2：
		編號

		犯罪時間

		竊得商品及價格
（新臺幣）



		1

		112年12月12日10時20分許

		客家紅麴燒肉（價格86元）



		2

		112年12月13日10時51分許

		紅槽三層肉（價格81元）



		3

		112年12月13日11時9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4

		112年12月18日10時33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5

		112年12月23日10時41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6

		112年12月23日11時10分許

		客家紅麴燒肉（價格86元）



		7

		112年12月26日10時19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8

		112年12月28日10時43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9

		112年12月29日10時51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10

		112年12月31日10時39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11

		113年1月4日11時14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1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國    男  (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719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國犯非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共貳拾參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共拾壹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取得他人財物」更正為「得利」、第10行「而詐取較高價之商品」更正為「因而免除支付如附表1商品價差之義務，而詐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第10行末至第11行首「竊取商品」補充為「竊取如附表2所示商品」；證據部分並補充「被告吳國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本院調解筆錄1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查被告以更換較低價標籤之方式使自助結帳區之收費設備誤認商品售價為更換後之較低價格，進行結帳，是客觀上被告施用詐術所獲取結果為前述價差之不法利益，而非財物本身（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703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是核被告如起訴書附表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第2項之非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共23罪），起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犯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 第1項之非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罪，容有未洽，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法條如上，本院自得依審理之結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適用前開法條論處；被告如起訴書附表2所為，則係犯同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共11罪）。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恣意以前述非法手段不勞而獲，所為損害他人財產法益及社會治安，兼衡其同時期另有類此犯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竊得財物之價值及詐得之利益非高、其始終坦承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業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履行賠償，犯後態度尚屬良好、於警詢中自陳高職之教育程度、現從事餐飲服務業、家庭經濟狀況貧寒等一切情狀，復參考告訴代理人於本院陳述之意見，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手段及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同、反應之人格特性及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件附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且業依調解內容履行賠償完畢，獲告訴人表示原諒，堪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四、查被告竊得如起訴書附表2所示商品及其如起訴書附表1所示詐得價差之不法利益，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因被告已賠償告訴人，業如前述，本院認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於本案仍諭知沒收被告上開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鈺瀅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　法　官  劉安榕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秉弘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1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7719號
　　被　　　告　吳國　　男　46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巷00號13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國明知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大潤發商場（下稱大潤發商場）自助結帳區所設置之條碼機收費設備僅能感應商品條碼標籤，並收取條碼標籤上所顯示之價格，無法辨識該商品條碼標籤是否與商品售價吻合，且自助結帳區僅設置條碼機收費設備，無人工結帳或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1、2所示之時間，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1樓「大潤發商場中和店」內，以更換標籤使自助結帳區之條碼機收費設備對於商品真正價格之辨識陷於錯誤，以較低之價格計價收費，而詐取較高價之商品，或未感應結帳而竊取商品（各次詳細之犯罪時間、竊得或詐得之商品、實際感應條碼標籤之商品均詳如附表1、2所示）。
二、案經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委由劉奇耘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吳國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劉奇耘於警詢之證述及大潤發交易明細表35份、監視錄影畫面暨擷圖144張在卷可參，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吳國就犯罪事實附表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1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財物罪嫌；就犯罪事實附表2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有犯罪事實附表1、2所示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6 　　日
　　　　　　　　　　　　　　　檢　察　官　林鈺瀅
附表1：
編號 犯罪時間 原商品標籤價格 （新臺幣） 置換商品標籤價格（新臺幣） 1 112年12月12日10時32分許 桂格即沖食大燕麥片罐1100克1罐（價格151元）、蘿美心2入（價格59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2 112年12月12日10時57分許  原味夏威夷140克（價格325元）、克寧100％純生乳奶粉2.2ｋ（價格748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3 112年12月13日10時57分許 三槍牌男發熱圓領衫混色2件（價格53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4 112年12月13日11時17分許 甜土司（價格120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5 112年12月15日10時39分許 Fila無縫彈性圓領長袖（價格299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6 112年12月15日10時59分許 BRITA馬利拉濾水壺-白（價格218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7 112年12月18日10時41分許 MT經典棉圓領長袖衫黑（價格299元）、彩之宴（價格19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8 112年12月18日11時14分許 寶瀅深層醇解洗衣凝露（價格398元）、澎澎香浴乳－水嫩清爽型（價格186）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9 112年12月23日10時50分許 男吸排彈性口剪接縮口褲深藍（價格499元）、彩之宴（價格19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0 112年12月23日11時16分許 BRITA MAXTRA Plus 濾芯（價格1799元）、阿Ｑ桶麵生猛海鮮風味98g3桶組（價格89）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1 112年12月26日10時32分許 巨廚食品台塑牛小排（價格429元） 台灣香蕉（價格7元） 12 112年12月26日10時56分許 VICTORIA 100%紐西蘭羊毛被－雙人（價格14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 13 112年12月26日11時15分許 台灣雲翠高麗菜1.5KG（價格75元）、起酥蜂蜜風味蛋糕1+1（價格120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4 112年12月28日10時55分許 原味夏威夷果140G（價格32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5 112年12月28日11時18分許 紐西蘭空運櫻桃1KG（價格999元）、水晶肥皂食器洗滌液體（價格168元） 省產小黃瓜（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6 112年12月29日10時59分許 炒麵（價格70元）、薌園黑五穀養生澱粉（價格23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7 112年12月29日10時51分許 義大利BALOCCO經典水果麵包1KG（價格329元） （價格15元） 18 112年12月29日11時18分許 PHILIPS超活氧果汁機（價格1280元）、炒米粉（價格57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19 112年12月31日10時48分許 有機甜菜根600g（價格6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0 112年12月31日11時25分許 龍勝利運動鞋（價格699元）、台灣青花菜2顆（價格38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1 112年12月31日11時46分許 桂格即沖即食大燕麥1100g/罐（價格151元）、甘丹拖鞋06077綠（價格169元）、台灣海豚室內拖（價格199元） 美國馬鈴薯（價格15元）、美國買鈴薯（價格10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2 113年1月4日11時22分許 原味夏威夷果140G（價格325元）、彩之宴（價格199元）、紅豆食府蘿蔔牛腩煲（價格59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美國買鈴薯（價格15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23 113年1月4日11時44分許 LOTTO童鞋、（價格690元）、三花急暖輕著保暖褲（價格399元）、三槍牌男發熱圓領杉混色（價格279元） 美國洋蔥（價格15元）、美國馬鈴薯（價格10元）、台灣香蕉（價格7元） 

附表2：
編號 犯罪時間 竊得商品及價格 （新臺幣） 1 112年12月12日10時20分許 客家紅麴燒肉（價格86元） 2 112年12月13日10時51分許 紅槽三層肉（價格81元） 3 112年12月13日11時9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4 112年12月18日10時33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5 112年12月23日10時41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6 112年12月23日11時10分許 客家紅麴燒肉（價格86元） 7 112年12月26日10時19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彩之宴（價格199元） 8 112年12月28日10時43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9 112年12月29日10時51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10 112年12月31日10時39分許 滷美國牛腱（價格219元） 11 113年1月4日11時14分許 萬巒豬耳絲（價格73元） 



